
济南舜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

韩国商标法新旧对比（2024.2.6 修订版与 2025.1.21 修订版）

商标法 商标法

[2024 年 8 月 7 日生效][2024 年 2 月 6 日第 20200

号法律，其他法律修订]

[2025年 7月 22日生效][2025年 1月 21日第 20697

号法律，部分修订]

第 57条（申请公告）①·②（略） 第 57条（申请公告）①·②（同现行）

③专利局局长应当自依照第 2 款规定发布申请公

告之日起 2 个月内，将商标注册申请文件及其附

属文件在专利局供公众查阅。

③专利局局长应当自依照第 2 款发布申请公告之

日起 30 天内，将商标注册申请文件及其附属文件

在专利局供公众查阅。

第 60条（异议申请）①有申请公告的，任何人都

可以在申请公告之日起 2 个月内，以符合下列任

何一项为由，向专利局局长提出异议申请。

第 60条（异议申请）①有申请公告的，任何人都

可以在申请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，以符合下列任何

一项为由，向专利局局长提出异议申请。

1.·2.（略） 1.·2.（与现行相同）

②（略） ②（与现行相同）

第 110 条（损失金额的估计等）①∼⑥（略） 第 110 条（损失金额的估计等）①∼⑥（同现行）

⑦对于故意在与其指定商品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

使用与商标权人或专用权人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近

似的商标，侵犯商标权或专用权的人，尽管有第

109 条的规定，法院可以在不超过第 1 款至第 6 款

规定的损害赔偿额的 3 倍的范围内确定赔偿额。

⑦对于故意在与其指定商品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

使用与商标权人或专用使用权人的注册商标相同

或近似的商标，侵犯商标权或专用使用权的人，法

院虽有第 109 条的规定，也可以在不超过第 1 款至

第 6款规定的损害赔偿额的 5倍的范围内确定赔偿

额。

⑧（略） ⑧（与现行相同）



济南舜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

韩国商标法新旧对比（2024.1.21 修订版与 2025.5.27 修订版）

商标法 商标法

[2025 年 7 月 22 日生效][2025 年 1 月 21 日第

20697 号法律，部分修订]

[2025 年 5 月 27 日施行][2025 年 5 月 27 日第

20965 号法律，部分修订]

第 2条（定义）①本法所用用语的含义如下： 第 2条（定义）①本法所用用语的含义如下：

1.∼10.（略） 1.∼10.（与现行相同）

11.“商标的使用”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： 11.“商标的使用”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：

甲. 乙. （略） 甲. 乙. （与现行相同）

丙. 在与产品相关的广告、价目表、交易文件或

其他手段上标记、展示或宣传商标的行为。

丙. 从国外通过承运人等他人向国内供应商品

或者商品包装上标明商标的行为。

<新设>
丁. 在与产品相关的广告、价目表、交易文件或

其他手段上标记、展示或宣传商标的行为。

②∼④（略） ②∼④（与现行相同）


